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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ST 泛海 

债券代码：114372                                   债券简称：18 海控 01   

债券代码：112920                                   债券简称：19 泛控 01   

债券代码：112995                                   债券简称：19 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035                                   债券简称：20 泛控 01   

债券代码：149044                                   债券简称：20 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116                                   债券简称：20 泛控 03   

债券代码：114769                                   债券简称：20 泛海 01   

债券代码：114784                                   债券简称：20 泛海 0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公司”、“发行人”）发行的“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的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等相

关规定以及与泛海控股签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之有关约定，现就泛海控股及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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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暨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及其

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

期限不超过 1 年。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中国泛海就上述 80 亿元财务资助授权额度进行了

展期并签订了补充协议，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借款利率仍

为 5.22%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3 日、2021 年 7 月 18 日、2022 年

8 月 6 日、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鉴于上述授权额度展期后再次到期，经协商，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

拟就上述 80 亿元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再次展期并签订补充协议，期限展期 1 年，

借款利率仍为 5.22%不变。 

2、关联关系 

本次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暨关联交易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栾先舟、刘国升、罗成、

臧炜、潘瑞平、李书孝等 6 人因在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或其任职由中国

泛海推荐，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由非关联董事严法善、唐建新、孔爱国（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 3 人参与

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该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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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泛海、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等（具体关联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信息为准）。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88 年 4 月 7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23 层 

4、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5、注册资本：2,000,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

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经济、技术、管理咨询；汽车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度（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18,189.86 20,535,105.53 

负债总额 18,988,617.70 17,396,5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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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度（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度（经审计） 

净资产 329,572.16 3,138,535.42 

营业收入 1,388,152.04 2,090,428.83 

利润总额 -2,283,744.80 -1,956,617.57 

净利润 -2,270,322.19 -2,039,802.80 

9、经查询，中国泛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相关内容。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借款年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为基础上

浮 20%。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定

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旨在进一步满足公司资金需求、

提高公司财务稳健性，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借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为基础进行适当上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中国泛海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4,740.92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有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且定

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

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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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稳健

性，交易合法合规。 

（2）本次借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为基

础进行适当上浮，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3）议案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情况 

2023 年 9 月 4 日，经公司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注：上述被质押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东

名称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中国

泛海 
20,839,500 0.69% 0.40% 否 

2023 年

9 月 1 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 

智海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补充流动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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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中国泛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国泛

海 
3,021,622,955 58.15% 2,924,072,595 2,944,912,095 97.46% 56.67% 

无限售，司法冻

结 2,888,306,595

股 

98.08% 无限售，司法

冻结

72,608,360 股 

94.65% 

无限售，司法标

记 25,818,700 股 
0.88% 

泛海能

源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124,000,000 2.39% 124,000,000 124,000,000 100.00% 2.39%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置

业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5,123,884 0.10%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华馨资

本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5,239,100 0.10%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北京东

风星火

置业有

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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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泛海园

艺技术

工程有

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北京东

方绿洲

体育休

闲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控

股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投

资集团

有限公

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股

权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合计 3,158,985,339 60.79% 3,048,072,595 3,068,912,095 97.15% 59.06% 
无限售，冻结

2,888,306,595 股 
94.11% 

无限售，冻结

72,608,360 股 
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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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

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泛海持有 2,907,555,351 股泛海控股股票，

其中 2,834,946,991 股被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 1,004,790 万元。上述质押融资

已到期，中国泛海正与相关金融机构债权人进行协商解决，相关的还款资金来

源不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中国泛海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控股股东的相关情况 

（1）基本情况 

详见本报告“一、公司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授权额度展期暨关联交易情况”

之“（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2）中国泛海主要财务数据、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1.82 

负债总额 1,898.86 

营业收入 138.82 

净利润 -22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4 

流动比率 0.59 

速动比率 0.33 

（3）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泛海借款总余额为 1,203.43 亿元。截

至 2023 年 9 月 5 日，中国泛海有息债务存在纠纷及涉诉情况，中国泛海正积极

与现有债权人进行协商，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 

6、本次质押融资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还款资金包括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 

7、中国泛海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受行业景气度影响，近年来上市公司股价

持续下行导致履约保障比例下降，其持续补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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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近一年又一期，中国泛海除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8 月 6 日、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外，与公司无其他资金往来；

公司为中国泛海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 1,073,265.52 万元（已经公司 2020 年第八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17 日、2020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7 日，公司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杨延良

（以下简称“申请人”）以公司所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被司法拍

卖，致使《谅解备忘录》无法履行为由，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3 年 3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仲裁进展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裁决书》，主要内容

如下： 

1、《谅解备忘录》自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解除； 

2、公司向申请人返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3 亿元，并向申请人赔偿损失人民

币 1.2 亿元； 

3、公司向申请人偿付其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律师费以及仲裁费中应由公司负担的部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信建投作为“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的受

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

受托管理报告。中信建投将按照上述各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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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特此提请“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持有

人关注相关风险，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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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